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类别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3649

青岛即墨市移风店镇三湾庄村大

沽河南侧，因村主任盗采沙石形成了两

处沙坑，目前沙坑内填埋了大量垃圾，

污染地下水。

青岛市 垃圾、水

1 .信访人反映的两处沙坑位于三湾庄村西北侧，其中一处位于北侧，为自然形成的沟渠，2010年以前存在村

民盗采黄沙现象，被制止后形成一处沙坑，因该处靠近村庄，部分村民倾倒了垃圾。2014年该处垃圾由镇环卫公司

进行了清理，并种植了树木；另一处为南侧，原为三湾庄村养殖鱼塘，因近些年干旱，水源枯竭，被部分村民采过

黄沙，形成一个沙坑，近期反映有个别村民从东侧向沙坑中倾倒少量垃圾，现已被制止。2 .经现场核查，信访人反

映的两处沙坑，其中北侧沙坑现场已被植被和树木覆盖，无盗采痕迹，无盗采设备及人员，现场发现堆放了少量

建筑垃圾；南侧沙坑已全被荒草覆盖，无盗采痕迹，无盗采设备及人员，沙坑原车辆出入口已被村民种植了花生。

近期有反映，有个别村民从东侧向沙坑中倾倒了少量垃圾，已被制止。经调查取证，无证据证明该两处沙坑的盗

采黄沙行为是该村主任所为。

是 其他

1 .对两处沙坑内的垃圾立即组织车

辆人员进行清运。2 .加强日常巡查监管，

杜绝垃圾倾倒和盗采黄沙现象。

2 3652

菏泽市鄄城县：1 .陈王街道办事处

和凤凰镇周边农村有多家化工厂，排放

刺鼻有毒气体和废水。2 .引马镇韩庄村

北引马工业园内的鄄城亚美森木业有

限公司，生产甲醇，偷排刺鼻气味和废

水，污染环境。多次反映未处理。现因督

察组入驻暂停生产，下沉结束后又开始

作业。

菏泽市
大气、

水、其他

一、群众反映的陈王街道办事处和凤凰镇周边农村有多家化工厂，实际为鄄城基础工业园和鄄城县工业园

区内的化工厂。1 .鄄城县工业园在陈王办事处，成立于2008年，环评文件于2008年11月19日经原山东省环境保护局

审批（鲁环审[2008]261号），产业定位为：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化工、纺织服装、木材加工和工艺品加工等产业。2 .鄄

城基础工业园在凤凰镇西，成立于2013年，环评文件于2013年5月27日经菏泽市环境保护局审批（菏环审[2013]42

号），定位为：医药、精细化工、纺织、发制品产业等二三类为主的综合工业园区。鄄城县基础工业园建有一座日处

理2万吨废水的鄄城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执行一级B排放标准，进出水口均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设施。3 .目前，在

鄄城县这两处工业园内有27家化工企业。除天拓生物、鼎盛化工、阳城生物、建融化工、沃兰生物、佳泉化工6家企

业正常生产外，其余21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进入工业园及基础工业园的化工企业均建有处理站，经预处理达到

入管排放标准后，最终经鄄城县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此类问题在转办件第八批821号中有回

复。在以上27家化工企业中，有工艺异味产生的行业主要是三氯、二氯化工企业，共有5家，工艺废气建设了碱液

吸收塔，设备运转正常，调查发现厂外未发现异味。此类问题在转办件第八批821号中也有回复。二、群众反映鄄

城县亚美森木业有限公司位于引马镇韩庄村东南1500米处，该公司年产5万吨甲醛，主要原料为甲醇，2012年12月

24日通过菏泽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批复（菏环验[2012]98号)。1 .该公司的废水主要有循环冷却水、车间

地面冲洗废水和生活废水。循环冷却水不外排。车间地面冲洗废水和生活废水进入自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全部回用于厂区绿化、洒水等，不外排。2 .该公司建设尾气处理器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尾气处理器进行焚

烧，产生的热量回用于增发器、混合器等生产单元，现场检查时厂界有轻微异味。经调查，近一年来，鄄城县未接

到关于亚美森木业有限公司废水和异味污染的举报。

是 责令改正

针对鄄城县亚美森木业有限公司异

味问题，鄄城县环保局责令该公司加强管

理，减少异味散发。

3 3653

枣庄市市中区湖西景苑小区朱子

埠，多家化工厂（永利化工、九星精细化

工、东涛化工等）夜间偷排刺鼻气味；该

小区西侧，有化工厂向齐村支流偷排废

液。现因督察组入驻暂停生产。多次向

地方政府反映未处理。

枣庄市 大气、水

1 .枣庄市永利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齐村镇朱子埠村，2017年6月，该企业因安全许可证到期，未进行延续，市安

监局对其下达整改通知，要求该企业停止生产，不存在因中央环保督察组驻鲁临时停产问题。9月9日现场核实发

现，该企业将窑炉能源更改为天然气，于9月8日调试窑炉，治污设施正常运行，在线数据已联网，未发现刺鼻气

味，未发现生产废水外排。2 .枣庄市东涛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位于齐村镇朱子埠村，2017年8月初，根据枣庄市质监

局《关于落实节能环保要求注销锅炉使用登记证的公告》，该企业对原4吨燃煤锅炉进行了拆除，企业暂时无法生

产，不存在因中央环保督察组驻鲁临时停产问题。现场核实，该企业锅炉改造尚未完成，未进行生产，未发现刺鼻

气味，无生产废水外排现象。3 .九星精细化工实为枣庄九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枣庄经济开发区长江二路2

号。2017年7月19日，枣庄市重点污染源强化督察组对该企业检查，提出整改意见。为加快整改进度，市中区环保局

于7月26日对其下达了停产治理通知。2017年9月2日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第二十二批901-60号转办件后，经现场检查

发现，该企业未生产，厂界外无刺激性气味；企业污水经开发区配套的污水管网进入汇泉污水处理厂，未发现污

水乱排现象。市中区已责令该企业全面停产，在整改验收通过前不得恢复生产。4 .该案所指齐村支流位于湖西景

苑东北方向（并非小区西侧），经排查未发现上游有化工企业排放废液现象。5 . 2016年7月以来，市中区共接到反映

枣庄市永利化工有限公司的信访件3次，反映枣庄市东涛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的信访件4次；反映枣庄九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信访件13次（经初步核实，其中10次基本确定为同一信访人通过省、市、区环保部门及网络等不同途

径反映该问题，区环保局执法人员与信访人取得联系，将检查情况和监测情况给予告知，信访人始终不予配合，

答复也遭到拒绝，只认可对枣庄九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关停的处理）。市中区环保局和齐村镇在接到以上信

访件后均对相关企业进行了调查核实，依法对信访问题进行了处理，并已对相关信访诉求进行了答复。

是 责令改正

市中区政府责成齐村镇、枣庄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区环保局、区安监局对以上

三家企业加强监管，要求枣庄市永利化工

有限公司尽快完成在线监测设备的比对

监测、验收；要求枣庄东涛化工技术有限

公司天然气锅炉改造完成后及时申请验

收；要求枣庄九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继续

落实整改，在整改验收通过前不得恢复生

产；对齐村支流加强巡查，防止环境污染

事件的发生。

4 3656

潍坊青州市和淄博市临淄区交界

处，临淄水泥厂南五公里、淄河东南方

向，青州市界内有两家化工厂，排放刺

鼻气味，污染环境。

潍坊市 大气
经现场调查走访，临淄有多家水泥厂，原临淄水泥厂已改名为淄博齐银水泥有限公司。按照信访人描述排

查，临淄水泥厂南五公里、淄河东南方向，青州市境内无化工企业。
否

5 3658

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街道办事处

阳光舜城小区中五区2号楼楼下的“三江

源牛肉面”“名烟名酒”“常建五金”“泰

山矿泉水”“21世纪不动产”“泉味轩豆腐

脑”，生活废水直排雨水管网。

济南市 水

1 .经市中区舜耕街道办事处及市中区市政局现场核实：（1）名烟名酒店内无供水排水设施，不存在生活废水

直排雨水管网问题。（2）三江源牛肉面、常建五金、泰山矿泉水、泉味轩豆腐脑、21世纪不动产5店均配备污水排水

管道，生活污水通过自用排水管道排入化粪池，经沉淀后排入污水管道。（3）经现场调查未发现生活废水直排雨

水管网的情况。2 .舜耕街道办事处巡查时曾发现商铺业主向门前路面泼水行为，并当场给予劝阻及教育。

是 其他

市中区舜耕街道办事处加强对商铺

经营业户的宣传教育，加大巡查力度，严

格执法，杜绝生活废水向店外泼洒的问题

发生。

6 3659

聊城市冠县柳林镇张四古村西，有

家刘某某的养猪场，排放刺鼻气味，粪

便乱堆乱放，建议外迁。

聊城市 大气、垃圾

经调查，冠县柳林镇张四古村村西共有刘姓养猪户4家，现存栏生猪分别为29头、22头、16头、26头，均处于限

养区，属于散养户，均已建设粪污处理设施，由于粪污处置不及时，现场有刺鼻气味，未发现粪便乱堆乱放的问

题。被举报的养猪场属于限养区内的散养户，经整改达标后，能继续饲养，可以不予外迁。

是 责令改正

柳林镇政府组织上述4户养猪户采取

了撒生石灰、使用生物除臭剂等措施减轻

影响，对产生的粪便及时清理并随时运往

自家田间集中堆积发酵，不得在圈舍或周

边存留。

7 3660

枣庄市台儿庄区工业园国通运输

有限公司院内，有家“永创商贸有限公

司”，从事喷漆生产，使用燃煤锅炉，排

放刺鼻气味。

枣庄市 大气

永创商贸有限公司位于台儿庄工业园区国通运输有限公司院内，成立于2015年5月8日，于2016年2月进驻开

发区，主要从事学生课桌椅加工销售。在加工、拼装过程中涉及喷塑工艺；生产过程中使用0 . 4蒸吨生物质小锅炉，

主要用于产品喷塑后的烘干固化，锅炉于2016年11月至今未使用；喷塑和烘干固化过程中排放刺鼻气味。

是
停产整治、

立案处罚

1 .台儿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求该

企业立即停产整顿。2 .该企业目前已拆除

锅炉。3 .台儿庄区环保局已经对该企业进

行立案调查，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进

行处罚。按照“未批先建”和违反“三同时”

制度对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共处罚金27040元。4 .要求该企业完善

相关的手续，经发改、环保、市场监管等职

能部门审批后方可恢复生产。

8 3661

威海荣成市石岛港湾街道旋镇村，

有家“鑫鑫鱼粉有限公司”，2014年主动

停产，当地政府未依据“荣政法办20号

文”给予补偿，并且要求旋镇村起诉该

厂并强制拆除，举报人认为不合理。

威海市 其他

1 .关于举报“当地政府未依据‘荣政法办20号文’给予补偿”的问题。鑫鑫鱼粉有限公司实际所有人为刘某某，

65岁，于2003年在港湾街道玄镇社区（即反映人所指的旋镇村）经营鱼粉厂，于2014年停产。问题提及“荣政法办20

号文”，实指荣政办发[2013]20号文，文中规定对主动关停的鱼粉企业给予一定奖励，但鑫鑫鱼粉有限公司从未书

面申请主动停产，不符合奖励要求。2015年1月，有企业准备收购鑫鑫鱼粉有限公司，聘请中介机构进行了评估，但

刘某某提出厂房按照民房拆迁标准进行评估，要求评估总额再增加一倍，对此，收购企业不接受，最终双方作罢。

至2015年底，刘某某开始上访，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如赔偿其600-800万元后鱼粉厂交给政府等等。对此，港湾街

道反复向其解释说明，并召开了信访听证会，给予其答复，刘某某拒不同意，始终坚持要求补偿600-800万元的不

合理要求，并到省进京上访，意图满足其经济利益。2 .关于举报“玄镇村起诉该厂并强制拆除”的问题。鑫鑫鱼粉有

限公司于2003年1月与玄镇社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但2015年1月至今一直未付租金。玄镇社区于今年8月起诉鑫

鑫鱼粉有限公司，要求收回土地，后经双方沟通协商，现已撤诉。目前各方没有对鑫鑫鱼粉有限公司所在区域进

行拆除的计划，不存在强制拆除。

否

9 3663

来电人反映威海市环翠区塔山宾

馆南戚家夼小区91号楼北，文笔峰山庄

一部，向小区直排油烟、噪声，污水直排

下水道，影响居民生活。

威海市
油烟、

噪声、水

1 .关于举报“文笔峰山庄一部向小区直排油烟、噪声”的问题，经查，文笔峰山庄一部于2004年营业，证件齐

全。该店南侧有外挂机4部、风机2部，营业期间有噪声，可能影响居民休息；该店配有油烟处理设施，背向居民楼

排放。因经营问题，该店已于8月14日停业，无法进行油烟和噪声检测。2 .关于举报“文笔峰山庄一部污水直排下水

道”的问题，9月9日下午，威海市水务集团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了现场检查，该酒店污水早已接入城市配套污水管

网，没有直排下水道。

是 责令改正

1 .该饭店负责人承诺今后不再营业。

2 .责成竹岛街道、戚家夼居委会密切关注

该楼使用情况，保证不再影响居民生活。

10 3666

前期反映的威海市文登区天福路

文峰花园170-1号小区东侧污水管道问

题，处理结果与实际不符，该处确实存

在雨污未分流情况，要求重新铺设大口

径下水管道，并且做到雨污分流。

威海市 其他

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文登区于8月28日、9月2日先后两次接到该问题举报。

1 .针对举报人第一次反映的“文峰花园170-1号小区东侧污水管道雨污未分流，未加井盖有臭味，下雨天粪水外

溢”问题，我们现场进行了调查，证实该小区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排水系统于2011年11月15日通过验收，且接入

区市政管网。对井壁及井盖破损问题，2017年8月30日前已经安排专人用完整的水泥盖板覆盖井口，然后用砂浆进

行密封，完成了井盖及周边冲毁地段的修复工作。2 .针对举报人第二次反映的“未从根本上解决，要求重新铺设雨

污分流管道”的问题，再次实地进行了确认，认为群众反映的污水管道，实际是文峰花园小区东侧的一口污水井，

井内接入了东侧小区的雨水管道，今年8月份的强降雨导致污水排放不及时，出现雨污混杂外溢，产生异味。经研

究决定，由天福办、市政处负责，对该井的雨水管道重新设计，计划在韩泊雅洗浴中心附近新建一口雨水井，然后

将该污水井中的雨水管延伸铺设至新井，再引向天福路市政雨水管道，工程一个月内完工。目前，已完成管道沿

线构筑物拆除和清理工作，正在筹备施工材料，9月15日开始施工。

是 责令改正

1 .由天福办牵头，市政部门配合，抓

紧启动管道铺设，并责成施工单位，在确

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

度，预计40日内施工完毕，实现雨污彻底

分流。2 .鉴于小区居民对此问题非常关

注，由天福办安排工作人员，积极做好小

区居民的沟通解释工作，通过告示公开说

明问题处置情况，定期公布项目施工进度，

并邀请周边居民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争

取群众的理解支持，确保问题圆满解决。

11 3667

济南市天桥区凤凰山路：1 .稻香小

区8号楼和9号楼楼下，乱搭乱建，环境脏

乱差，垃圾池被占用；2 .小区西面金德利

餐点供应处，垃圾、污水散发刺鼻臭味。

济南市 垃圾、水
1 .天桥区凤凰山路稻香小区8号楼和9号楼楼下有私自搭建的棚子，里面有垃圾，非垃圾池。2 .金德利餐点供应

处角落有堆放的纸盒杂物，地面有水渍，未发现有刺鼻臭味。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9日，天桥区城管执法局向私搭

乱建当事人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济天城执限改字[2017]第04071号），要求

立即整改。当晚，天桥区城管执法局和北

园街道办事处对该处私搭乱建进行了拆

除。2 . 9月9日下午，天桥区环境卫生管护

服务中心将此处垃圾清理完毕。3 . 9月9

日，金德利餐点供应处将堆放的纸盒杂物

和水渍自行清理完毕。

12 3668
德州市陵城区韩家村东有家养鸡

场，离居民区太近，排放刺鼻气味。
德州市 大气

陵城区临齐街道韩家村东养鸡场，位于限养区，现存栏蛋鸡7000只左右。检查发现，该养殖场及时处理粪污，

但风扇叶片排气口排出的气味刺鼻。该问题属实。
是 关停取缔

9月10日下午，该养鸡场已关停搬迁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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